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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

 

 

广州市、深圳市、珠海市、佛山市、惠州市、东莞市、中山市、江门市、肇庆市人民政府： 

 

根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〕31号）,经

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贯彻落实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 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，其在珠三角九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

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%计算的税额部分，由珠三角九市人民政府给予财政补贴，该补贴

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 

二、 本通知所称的已缴税额，是指下列所得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规定缴纳的个

人所得税额： 

 

（一） 工资、薪金所得； 

（二） 劳务报酬所得； 

（三） 稿酬所得； 

（四）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； 

（五） 经营所得； 

（六） 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。 

 

三、 补贴根据个人所得项目，按照分项计算（综合所得进行综合计算）、合并补贴的方式进行，

每年补贴一次。从两处以上取得第二条所得的人才，补贴按照属地原则进行合理分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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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，按照自愿申报、科学客观的原则进行认定。 

 

（一） 申报人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  香港、澳门永久性居民，取得香港入境计划（优才、专业人士及企业家）的香港

居民，台湾地区居民，外国国籍人士，或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

海外华侨； 

2.  在珠三角九市工作，且在此依法纳税； 

3.  遵守法律法规、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。 

 

（二） 同时，申报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  国家、省、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，取得广东省“人才优粤卡”、外国人工作许

可证（A 类）或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的人才，以及国家、省、市认定的其他境外

高层次人才； 

 

2.  国家、省和市重大创新平台的科研团队成员，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院等相关

机构中的科研技术团队成员，在我省重点发展产业、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技术技

能骨干和优秀管理人才，及珠三角九市认定的其他具有特殊专长的紧缺急需人才。 

 

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具体认定标准和操作办法，由各市根据当地实际制定。 

 

五、 各市科技（外专）部门是高端人才的认定机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是紧缺人才的认定机

构，财政部门是补贴受理、审核和发放的机构，财政部门牵头组织科技（外专）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税务部门开展审核工作。申请可以由申报人本人或用人单位向当地财政部门提出，

鼓励用人单位申请。 

 

珠三角九市按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人才认定和补贴发放办法，于 7 月底前将补贴

和人才认定办法报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（省外专局）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后实施。

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（省外专局）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税务局指导各市做到人才

认定标准和补贴发放工作流程相对统一。 

 

六、 如发现申报人有违法违规、虚假申报等行为，经查实后，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，并收回

已发放的财政补贴资金。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七、 本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试行一年。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在珠海市横

琴新区工作的香港 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的暂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财法

〔2012〕93 号）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。 

 

广东省财政厅 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

2019 年 6 月 17 日  


